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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川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脱困的几项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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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和国家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脱困极为关心，1999 年6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工作会议

的讲话中明确指 出：“在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还有 那么多贫困人口，如果温

饱问题迟迟不能得到解决，势必影 响民族团结和边防巩固，以至影响全国的安宁”。抓紧解决 民族地

区的贫困问题已经成为国家 2000年和21世纪初一项 重大战略任务。四川是中国西部民族大省，民族地

区贫困问题相当严重。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要高度重视民族地区扶贫攻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调整

思路，增添措施，加快扶贫脱困步伐。  

    

    中央最近还提出，生态环境建设是西部大开发的根本和切入点。地处长江上游的少数民族地区，既

是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等生态环境建设的重点地区，又是贫困人口集中的区域，是扶贫

攻坚的重点地区。生态环境建设虽已得到中央和省的有力支持，但这种新的转折又给扶贫攻坚带来新的

困难，不少地方财政收入下降了，群众收入下降了，一部分刚刚越温脱贫的群众又陷入贫困。再则，

“九五” 期间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形成，民族地区扶贫攻坚的宏观环境和微观基础也都发生了

重大变化。鉴于上述情况，有必要对这一地区扶贫脱困的指导原则和相关政策作出调整，民族地区扶贫

工作要特事特办，大胆创新。  

    

    总结近年来的实践经验，现在应该明确这样一个指导思想 ：民族地区扶贫脱困应与生态环境建设

紧密结合、同步推进。要以森林资源保护为中心调整扶贫政策，要在加强生态环境建设进程中扶贫，各

项扶贫措施又要有利于生态环境建设。关键是逐步建立、完善一个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探索林牧兴

川、林牧脱贫、林牧富民的新路子。 

    

    1．分阶段解决四川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  

    

    从四川的实际出发，我们认为四川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分两个阶段解决较好。第一阶段是在2000年

内。这一阶段，一是对原有的贫困县和建卡贫困户继续扶持，保证其中的大部分群众能够解决温饱问

题。二要对长江上游森林资源保护工程区新的贫困县进行紧急扶持。建议在 2000年增加 5000 万元到1

亿元扶贫资金，对木里、壤塘、黑水、新龙、雅江、丹巴等县的贫困人口给予扶持。第二阶段是在 20 

01年以后的5到7年内，对少数民族地区所有人均纯收入在600 元（90价）以下的贫困人口进行扶持。 

600元的标准，是基于在高海拔地区群众解决温饱的基本需求提出的。1998年底，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县

的贫困尸和非贫困县在600元以下的贫困人口，仍有33万户，162万余人。甘孜、阿坝、凉山三州的个县

中只有9个县的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刚刚超过这一标准。可以说，三州整个就是一个连片贫困的区域。没

有一个时间较长。力度很大的扶贫阶段，是不可能真正解决这里的贫困问题的。预计，第二阶段需要的

投入将大大超过以往的任何时期。  

    

    2．扩大贫困县数额。  

    

    据四川省民族经济开发办的最新统计，1998年底（按 90价计算），民族地区的 62个县中，农牧民

人均纯收入在 500元以下的，凉山州有 11个县，雅安地区有 1个县，。攀枝花市有1个县，基本与原有

的贫困县相符。而甘孜州则有 15个县、阿坝州 10个县，大大超过原有的贫困县数量。另外，农牧民人



均粮食在400公斤以下的，凉山州有6个县，甘孜州有 14个县，阿坝州有 7个县。按“八七扶贫攻坚计

划”，省定农牧民人均纯收入 500元，人均占有粮食400 公斤的标准看，应该进入贫困县的还有甘孜州

的丹巴、沪定、炉霍、新龙、色达、理塘、雅江等县和阿坝州的若尔盖、马尔康、阿坝等县。这大都是

生态环境建设的重点县区，建议尽快争取政策，落实资金，给予扶持。  

    

    3．生态环境建设应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促进农牧民增收。 

    

    长江上游森林资源保护的具体配套措施，已经有“天保工程”的造林育林、生态治理工程的改土造

林、退耕还林工程以粮代赈等三项政策。这三项政策都可以和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脱贫相结合。近年

来，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已经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阿坝州茂县在生态治理工程实施过程中，除

组织贫困户参加改土、整地、植树造林的劳务工外，还将已经整改出的土地和已植树的山林交给当地群

众，由他们用新分土地的收入管护生态林，国家利益与农牧民利益得到较好结合，颇受群众欢迎。在退

耕还林的过程中，要切实保护农牧民的利益。退耕还林的有关资金要够，并应及时到位，确保农牧民生

活水平不至下降；退耕还林的补助时间要够，要等到替代产业的收益基本与退耕还林前相等时才能停

止。这样就可以防止出现新的贫困人口。扶贫与民族地区的支柱产业发展要相结合。要提高替代产业、

项目的科技含量，保证农牧民增收。在制定旅游产业发展规划时，务必统一考虑扶贫工作，使部分群众

能够从旅游服务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中受益。  

    

    4．加大扶贫投入。  

    

    四川民族地区脱贫已到最困难的阶段，亟需加大投入力度。解决四川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目前主

要措施是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应突出农业基本建设、牧区三配套建设、乡村公路建设、解决人畜

饮水和灌溉用水、电力和通信建设等。民族地区地方财政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需要国家给予扶

持。生活在高山和地方病病区的贫困人口，如凉山州金沙江沿岸干旱河谷、阿坝州阿坝县的大骨节病区

的人口，最有效的扶贫方式是移民扶贫，但移民扶贫开发需要的投入很大。现在，由于财力不足，一般

只能解决搬迁问题，而无法解决生产条件的配套，致使移民开发区的农户仍然无法摆脱靠天吃饭的状

况。对长期被忽视的非贫困县的越温工作，因天然林禁伐、退耕还林等原因造成新的贫困户的脱贫，亦

应给予安排，妥善解决。 

    

    5．调整扶贫投入结构。  

    

    民族地区的扶贫资金中，信贷扶贫资金比重大。1998 年在经过调整后，仍然超过 30％。由于市场

发育不足，信贷资金难以发挥作用，大大制约了扶贫的成效。今后在安排直接用于贫困人口改善基础设

施、基本农田、牧区“三配套”建设资金时，最好以财政资金为主，包括国家财政资金、省级财政资

金、以工代赈资金。以粮代赈的资金等。农户进行经营的流动资金，仍以小额信贷资金为主。从整个民

族地区扶贫资金的安排来看，财政资金的比例如能加大到 85％左右，信贷资金比例保持在15％左右，

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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